關西鎮九十三年『鹹菜甕之美』攝影比賽實施辦法
一、宗    旨：關西鎮舊稱為「鹹菜甕」，藉辦理攝影比賽，提昇攝影水平，並發掘關西鎮內人文、景觀之美。
二、參加資格： 凡愛好攝影人士均歡迎參加。 

三、收件日期： 
自即日起至93 年12 月23 日 止，親自交件或郵寄均可( 以郵戳為憑 ) ， 逾期不受理。 

四、收件地址： 
306 新竹縣關西鎮西安里中央街七十一號 

『關西之美攝影比賽活動小組收』 

五、攝影主題： 
凡以展現關西鎮（行政區域）內的自然景觀 ( 含動、植物、地質、地形、河流等 ) 或人文風情。 

六、作品規格： 
參加比賽攝影作品須為 12 ×15 吋之彩色相片， 不可裝裱、格放、加色、電腦合成、彩繪、疊片、護貝， 組合及連作不收， 違者作品不予評審，以棄權論。 底片相紙廠牌形式不拘 ( 彩色、幻燈片、數位均可 )。 

七、參賽程序： 
參加作品每件均須詳實填寫報名表內容，並浮貼於相片背面，違者不予評審，並請送 ( 寄 ) 至收件地點。 

八、評    審： 
由主、承辦單位聘請評審委員組成評審團，參賽者對評審委員之評審結果，不得有任何異議 

九、得獎公佈： 
除通知得獎人外，並公佈於報章媒體及新竹攝影學會網站，頒獎日期預定於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假關西鎮迎風館舉行頒獎儀式。 

 十、獎    勵： 
	金牌獎
	一名
	獨得獎金新台幣壹萬元整 
	獎牌乙面

	銀牌獎
	一名
	獨得獎金新台幣伍仟元整 
	獎牌乙面

	銅牌獎
	一名
	獨得獎金新台幣參仟元整 
	獎牌乙面

	優選
	五名
	各得獎金新台幣一仟元整 
	獎狀乙張

	佳作
	十名
	各得獎金新台幣貳百元整
	獎狀乙張

	入選
	二十名
	各得獎金新台幣壹百元整
	獎狀乙張


( 銅牌獎以上每人限得一個獎 )

十一、發  表： 得獎作品將不定時展示於關西鎮迎風館及其他公開展所。 

十二、簡章索取方式：
報名簡章可逕洽承辦單位或新竹縣攝影學會 http://www.uart.org.tw/pshc/ 下載報名表。
十三、主辦單位： 
關西鎮公所 

關西鎮代表會 

十四、承辦單位： 
新竹縣關西鎮青年志工協會 (03)5872048
新竹縣攝影學會

中國青年救國團新竹縣關西鎮團務委員會
洽詢專線： 03-5872048 或 0936997237 吳祥光 
1. 比賽作品一律不退件（包括規格不符）。

2. 參加比賽之作品，須為本人之作品，且以未經參加任何比賽得獎或未公開發表之作品，如有違反規定，取消參加資格。

3. 金、銀、銅牌獎，得獎作品須依照通知交付底片或數位檔案（數位相片須為每張 500 萬畫素以上之 jpg 光碟檔案），經審核無誤後，方予給獎，若無法於限期內交付，即取消得獎資格。 

4. 得獎作品及原稿底片或數位檔案之著作財產權全部歸主辦單位。主辦單位有權依著作權法行使一切重製及無限次公開發表、展示、發行、製作個人化郵票、大型輸出圖、印製專輯及相關之權利，均不另給酬。 

5. 未得獎作品如主辦單位認為業務需要，得依獎勵給予獎金後使用。 

6. 參加之作品若用郵寄，請用厚紙板保護，得捲起置於筒中寄送，並請在封套上註明『鹹菜甕之美攝影比賽活動小組收』。 

7. 各項獎金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所得稅。 

8. 凡參加攝影比賽者，視同遵守本簡章之各項規定。 

9. 其他未訂事項，主、承辦單位得隨時修正補充解釋 。
『鹹菜甕之美攝影比賽』報名表格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電話
	家 : (　)　　　　　 公 :(　)　　　　　 手機：

	題名
	

	作品資料
	拍攝地點 :

	簽名
	


本報名表可重覆影印使用

第四屆舒跑杯全國攝影比賽 
1. 主旨：提倡全民攝影藝術風氣,運用攝影鏡頭記錄"跑!為了您的健康"活動之影像,特舉辦之 

2. 題材: 
第一場93年5月16日7點於中正紀錄堂起跑路跑各項活動充分展現力與美等之精彩畫面 
第二場93年11月21日7點於台中體育場起跑路跑及各項活動充分展現力與美等之精彩畫面 

3. 參賽資格:一般社會大眾及愛好攝影人士均可參加 

4. 作品規格:一律放大5x7吋之彩色照片,不得錶框 翻拍拷貝 裁剪格放 人工加色 電腦合成 連作以四張,作品張數不限,參賽者詳填本簡章所附之報名表後 並貼於作品背面,來件請在信封上註明參加"舒跑杯"攝影比賽.(一律採郵寄參加) 

5. 收件日期:即日起至93年11月31日止(到答為準) 

6. 收見地址: 404台中市雙十路一段123號 維他露基金會 彭小姐 電話:04-22231490 

7. 評審:由主半單位聘請七位攝影名家擔任評審 歡迎參官 

8. 得獎公佈:於評審後一週內具函通知得獎人,並在台灣省 台中市攝影學會網站公佈得獎名單 

9. 頒獎:另行通知 

10. 獎勵辦法: 
金牌獎一名 獨得獎金參萬元 獎牌乙座 
銀牌獎一名 獨得獎金壹萬貳千元 獎牌乙座 
銅牌獎一名 獨得獎捌仟元 獎牌乙座 
優選獎什名 各得獎金貳千元 獎牌乙座 
佳作五十名 各得精美禮品一份 獎狀乙張 

11. 附則: 
1.優選以上得每人限獎得乙獎 獎金依法扣繳所得稅 金銀 銅牌者繳交底片 優選獎以上(含)得獎者須自行放大16x20吋作品供主辦單為 (連作須繳交10x12)方予給獎 
2.得獎作品之製作使用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依著作權行使一切委製及公開展示之權利 網路發表 專輯印製 均不另給酬 參賽作品一律不退回 
3.參賽作品如有習借、抄襲、拷貝、仿冒者取消得獎資格，遺缺不予遞補,如有違法行為將由當事者自行負責 
4.凡參賽作品郵寄途中或遇其他不可抗拒之意外損失,主辦單位恕難負責 
5.凡參賽者即視同承認本簡章之各項規定,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有權適時修正之 

主辦單位：維他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台灣省攝影學會 台中市攝影學會 
指導單位：台北市政府 台中市政府 
台灣省攝影學會 網址www.twphoto.org.tw     台中市攝影學會 網址wwww.tacocity.com.tw/jerrypig 



報名表 

	第四屆「舒跑杯」全國攝影比賽

	題 名
	 

	作 者
	 

	電話
	 

	住址
	 

	拍攝地點
	 


『蘭陽農業之美』攝影比賽活動簡章
報名簡章下載
一、活動目的：為了推動宜蘭縣休閒農業，期望透過專業攝影鏡頭捕捉農業之美，進而將作品運用在各種傳播形式，讓蘭陽農業以完美的面貌呈現在世人眼前。
二、攝影主題：以宜蘭縣農業風情為拍攝重點，主題包含農特產品、農業經營、耕作情形、休閒農場、農業旅遊及產業文化活動、傳統農宅景觀等。
三、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宜蘭縣政府、台灣省農會
四、主辦單位：宜蘭縣休閒農業策略聯盟、宜蘭縣農會
五、協辦單位：宜蘭縣攝影學會、宜蘭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六、參賽資格：凡愛好攝影人士皆可報名參加
七、作品規格：一律以短邊8吋，長邊10至12吋之光面照片，並請述明拍攝地點及內容
八、收件日期：即日起至92年9月30日止（郵寄以郵戳日期為準）
九、收件地址：宜蘭市林森路155號（請註明『蘭陽農業之美攝影比賽』字樣）
十、評審方式：92年10月5日邀請農業及攝影專家於宜蘭縣農會二樓會議室公開評選
十一、        作品獎勵：入選作品一百名，再由入選作品中評選以下獎項 

第一名：一名，獎金貳萬元、獎牌乙面。
第二名：一名，獎金壹萬伍仟元、獎牌乙面。
第三名：一名，獎金壹萬元、獎牌乙面。
優  選：十名，各頒獎金三千元、獎狀乙紙。
佳  作：廿名，各頒獎金一千元，獎狀乙紙。
入選獎：其餘入選作品每名致贈（135/36）100度軟片五卷。
十二、        說明事項：
1.參賽作品張數不限。
2.報名時請附回郵信封，並署名收件人及地址，否則恕不退件。
3.作品不得以電腦影像 合成、格放、疊片、畫線或是留邊處理，經入選作品需繳交原底片、正、負片，不得翻拍。
4.參賽之作品必須未參加過其他比賽獲獎及公開發表，著作財產權已被買斷、盜用他人作品或冒名參賽之情事發生一律取消資格，除獎金追回外並依法追究相關責任。
5.得獎作品著作財產權永久歸主辦單位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有，得用以公開展示、製作文宣品及其他運用之權利。
6.得獎人獎金需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扣繳所得稅。
7.主辦單位得視情況增選比賽作品，獎項同入選作品，得獎作品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有。
8.如有疑問可電洽主辦單位宜蘭縣農會推廣課03-9385963

9.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 隨時補充之。


	嬡美盃第六屆~新竹縣市風情攝影賽




	攝影主題：
	舉凡〝新竹縣市〞之特色、人文、山水、風俗‧‧‧‧ (以不妨害社會善良風俗為主)。

	主辦單位：
	嬡美攝影禮服公司。

	協辦單位：
	台灣柯達總公司、新竹縣攝影學會、新竹市攝影學會。

	參  賽  者：
	凡愛好攝影人士皆可參賽。

	截止日期：
	2003年10月31日前(以郵戳為憑)，請將作品連同報名表逕寄或送至嬡美新店~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287號。

	評審辦法：
	2003年11月8日下午由攝影名家及藝文人士共同參與，並採公開方式進行

	
	(地點：新竹縣文化中心)評審。

	得獎公告：
	2003年11月8日將公佈於嬡美攝影禮服公司，並專函通知得獎人。

	獎項如下：
	金翼獎(1名)：獎金10,000元，獎狀乙張，(附獎)柯達軟片10支。

	
	銀翼獎(1名)：獎金5000元，獎狀乙張，(附獎)柯達軟片10支。

	
	銅翼獎(1名)：獎金3000元，獎狀乙張，(附獎)柯達軟片10支。

	
	優等獎(10名)：獎金2000元，獎狀乙張，(附獎)柯達軟片10支。

	
	佳作(20名)：獎金1000元，獎狀乙張，(附獎)柯達軟片10支。(附獎：需使用柯達軟片)

	參賽附則：
	

	1.
	作品需為12x18吋彩色照片。張數不限，連作不收，相片限嬡美本店沖洗並加蓋店章，不得裝裱、數位合成、底片疊印、格放、拷貝、劃線，留邊及人工加色。

	2.
	每張參賽作品背面浮貼簡章印製之表格，各欄應詳實填寫，並不得做任何註記，否則不予評審。

	3.
	參賽作品不得為「已發表作品及曾在其他比賽獲獎或正在評審中作品」，曾經參加過比賽而未獲獎作品則可參賽。

	4.
	金、銀、銅翼獎不得重複得獎，作品未達評審標準得從缺。

	5.
	得獎作品應交付底片審核(底片概不退件)，審核無誤後，方予給獎。

	6.
	得獎者須填寫作品版權同意書，同意主辦單位無限次數使用或用於公益用途，不另給酬。

	7.
	參賽作品無論入選與否均不退件。

	8.
	得獎作品如有冒偽、抄襲、拷貝或經檢舉曾參加任何公開攝影比賽或展出，經查証屬實一律取消資格。

	9.
	比賽期間9月至10月31日止參賽作品12x18吋優惠價120元不得用點數兌換。

	10.
	參賽作品一律於比賽期間至本店加洗並加蓋店章始生效。

	11. 
	凡參加本攝影比賽者，視同承認本簡章之規定。




	嬡  美  盃  第  六  屆  攝  影  比  賽

	拍攝地點
	

	題　　名
	

	作　　者
	

	地　　址
	

	電　　話
	


